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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經濟弱勢原住民族師資生助學計畫 
 

106年 11月 14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會議通過 

108年 2月 27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會議通過 

一、目的： 

(一)為鼓勵本校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境清寒、經濟弱勢之原住

民族師資生努力向學，順利完成學業，特訂定本助學計畫，補助

原住民族師資生學雜費、生活費及住宿費，以完整提供學生求學

所需費用。 

(二)培育具多元文化教學專業的優秀原住民族籍師資，返回部落擔任

教職或從事文教工作，深耕原住民族文化發展。 

二、補助對象： 

  本校大一至大四具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境清寒或家庭遭受重大

變故等經濟弱勢情形之大學部原住民族師資生為限。但不含延長修業

年限之學生。 

三、補助範圍：助學金及住宿費。  

四、補助期間：自資格審查通過後次月開始補助，得受領至大四畢業當年

度 6月底止。 

四、補助金額： 

(一)助學金：每個月新臺幣八千元。 

(二)住宿費：依本校日間部學士班住宿費收費標準，全額補助；若本

校設有其他經費補助原住民族師資生住宿費者，優先從其規定。 

(四)已申請教育部各類減免及政府其他助學措施者，僅就原補助之助

學金及住宿費差額部分予以補助。 

四、申請時間：每學年上學期 10月 20日起至 11月 10日填寫申請資料並

將書面資料繳交至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五、申請手續：符合申請資格者，請於規定期限提出申請，同時繳交下列

資料： 

(一)申請表 

(二)最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 

(三)低收入戶證明、中低收入戶、清寒證明或經濟弱勢相關證明 

(四)師長推薦函一份 

六、已領有低收入戶生活扶助（就學生活補助）、原住民學生工讀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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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原住民低收入戶工讀助學金等政府提供同屬生活費性質補助之原

住民族師資生，差額部分得申請本助學計畫。 

七、領有生活費之原住民族師資生修業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於次一學

期終止補助： 

(一)學期總平均成績未達班級排名前百分之三十。但學年總平均成績

達八十分(含)以上，不在此限。 

(二)德育操行成績未達八十五分，或曾受記過以上處分。 

(三)每學期至原住民重點學校或部落服務學習時數未達 48小時。但前

學期學業總平均達班級排名前百分之三十者，得減免 15小時。 

(四)未參加校內學習社群，維護、推廣原住民語言、文化。 

(五)未於校內住宿。 

(六)有工讀需求者，未於校內工讀。 

(七)未於每季學習成果展發表學習成果。 

(八)畢業前未修畢原住民族文化語言課程至少 10學分。 

(九)畢業前未通過原住民族語言能力分級認證考試中級。 

八、領有住宿費補助之原住民族師資生，須參與愛舍服務工作 20小時。 

九、領有生活費及住宿費補助之原住民族師資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償

還已受領之補助： 

(一)未至原住民重點學校或部落學校教育實習半年。 

(二)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後二年內，未依規定取得教師證

書。 

(三)畢業後未至原住民重點學校或部落學校擔任教職，或至相關原住

民機關（構）從事文教工作，其最低服務年限不得少於 4年。 

  有特殊情形者，經審查小組認定得免償還已受領之補助。 

十、為辦理活費、住宿費補助審查，應簽請校長成立審查小組，審查申請

人助學金請領資格、補助項目及金額。 

十一、本校相關學系應提供領有補助之原住民族師資生學習輔導、職涯輔

導協助。 

十二、經費來源：由本校經濟弱勢或校務基金等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三、本計畫經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施

行。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經濟弱勢原住民族師資生助學計畫申請書 
 

 
 

學生姓名  推薦教師  學 系  

族    別  班 級  

 

學 號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填表 

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資料 
住址：  

e-mail：                            手機： 

 

經濟狀況 
家裡主要經濟來源： □父親 □母親 □祖父母 □其它親戚 □政府補助款 □其它   
家庭總收入每月約： 元 家庭總支出每月約： 元  

家中每月固定的大筆支出（請列舉，如：醫藥費）：    

 

 

 

家庭現況 

□低收入戶證明（第 □一 □二 □三 款） □中低收證明 □清寒證明 

□父母親婚姻正常□父母親分居□父母親離婚□父母親其一亡□父母親皆亡□其它：   

□與父母親同住 □與父親住 □與母親住 □未與父母親住□自己住(或自己在外租屋) 

□與祖父母住 □與其他親戚同住（ ） 

家長狀況：父親 □正常 □生病（病症 ） □死亡 □殘障（□輕 □中 □重）度， 年

齡： 歲，工作 □有 □無（職業 ，月收入約： 元  

     母親:  □正常 □生病（病症 ） □死亡 □殘障（□輕 □中 □重）度， 年

齡： 歲，工作 □有 □無（職業 ，月收入約：  元 

家長族別 ： 父 親  ____________    母 親  ____________      
 

 

 

 

 

 

 

家庭成員 

親屬稱謂 姓名 年齡 就學/業狀況 親屬稱謂 姓名 年齡 就學/業狀況  

        

        

        

 

 

 

自我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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